附件2：各类申报表
表2-1
“江苏省五四红旗团委”申报表
	团（工）委全称
	
	联系电话
	

	所属类别
	
	现有团员总数
	
	成立时间
	

	2023年发展
团员数
	
	本级是否已登录
“智慧团建”系统
	
	最近两次
换届时间
	

	2023年应收团费
	
	2023年实收团费
	

	团（总）支部数量
	
	2023年是否开展基层
团组织规范化建设工作
（包括团组织整理整顿、
对标定级等）
	

	2023年
推优入党
	推荐优秀团员
作入党积极分子人数
	
	其中：被党组织确定为
入党积极分子数
	

	
	推荐优秀团员
作党的发展对象人数
	
	其中：被党组织确定为
党的发展对象数
	

	2023年下属团（总）支部获评三、四、五星团（总）支部的占比
	

	本年是否推报下属团组织参评“江苏省五四红旗团委”“江苏省五四红旗团支部”
	

	近五年获得市级及以上各类荣誉情况
	（2019年1月1日以后，不含2024年。所获荣誉以政治类荣誉为主，填3-5项，不包括才艺类、竞赛类荣誉；市级及以上其他部门表彰的综合类荣誉，如先进集体等可纳入。）

x年x月  被xx评为xx


	主要活动情况及取得的效果
近三年来开展的
	（突出重点，简明扼要，紧扣围绕“四个走在前”“四个新”重大任务发挥作用，不超过500字。后另附2000字事迹材料。）



	意      见
单位党组织
	




                  （盖  章）
                  年  月  日
	意    见
县级团委
	


（市直属团组织不填）

                    （盖  章）
                    年  月  日

	意    见
市级团委
	


（省直属团组织不填）

               （盖  章）
               年  月  日
	意    见
省级团委
	




                    （盖  章）
                    年  月  日


说明：
1. “所属类别”指国有和集体企业、乡镇（含村、社区）、城市街道（含社区）、党政机关、普通高等学校（含高职）、中学（含中职）、其他事业单位、“两企三新”类组织。
2. 所在单位党组织、团的领导机关必须从严审核申报对象是否存在不予参评的情形或不符合条件。

表2-2
“江苏省五四红旗团支部”申报表
	团（总）支部全称
	

	所在单位全称
	

	所属类别
	
	联系电话
	

	成立时间
	
	最近两次
换届时间
	

	工

作

情

况
	本级是否已登录“智慧团建”系统
	

	
	现有团员总数
	
	2023年发展团员数
	

	
	2023年应收团费
	
	2023年实收团费
	

	
	是否开展对标定级
	
	对标定级等次
	

	
	2023年执行“三会两制一课”情况
	团支部大会召开次数
	
	是否开展团员
教育评议
	

	
	
	团支部委员会议召开次数
	
	是否开展团员
年度团籍注册
	

	
	
	团小组会召开次数
	
	开展团课次数
	

	
	2023年
推优入党
	推荐优秀团员
作入党积极分子人数
	
	其中：被党组织确定为
入党积极分子数
	

	
	
	推荐优秀团员
作党的发展对象人数
	
	其中：被党组织确定为
党的发展对象数
	

	近五年获得市级及以上各类荣誉情况
	（2019年1月1日以后，不含2024年。所获荣誉以政治类荣誉为主，填3-5项，不包括才艺类、竞赛类荣誉；市级及以上其他部门表彰的综合类荣誉，如先进集体等可纳入。）
x年x月  被xx评为xx


	青年参与情况及取得的效果
年度开展的主要活动和
	（突出重点，简明扼要，紧扣围绕“四个走在前”“四个新”重大任务发挥作用，不超过500字。后另附2000字事迹材料。）



	意      见
单位党组织
	




            （盖  章）
            年  月  日
	意    见
县级团委
	

（市直属团组织不填）


                （盖  章）
                年  月  日

	意    见
市级团委
	

（省直属团组织不填）

            （盖  章）
             年  月  日
	意    见
省级团委
	



                （盖  章）
                年  月  日


说明：
1. “所属类别”指国有和集体企业、乡镇（含村、社区）、城市街道（含社区）、党政机关、普通高等学校（含高职）、中学（含中职）、其他事业单位、“两企三新”类组织。
2. 所在单位党组织、团的领导机关必须从严审核申报对象是否存在不予参评的情形或不符合条件。

表2-3
“江苏省优秀共青团员”申报表
	姓 名
	
	性别
	
	民族
	

	出生年月
	
	政治面貌
	
	学历
	

	入团时间
	
	所属类别
	
	联系电话
	

	工作单位
	
	职务
	

	身份证号
	
	发展团员
编号
	

	是否成为注册志愿者
	
	注册
时间
	
	累计志愿
服务时长
	
	2023年度志愿服务时长
	

	近三年教育评议结果
（等次：优秀、合格、基本合格、不合格）
	2021年
	2022年
	2023年

	
	
	
	

	家庭主要成员（父母、配偶、配偶父母、子女）

	姓名
	与本人关系
	工作单位
	职务

	
	
	
	

	
	
	
	

	
	
	
	

	
	
	
	

	
	
	
	

	简      历
学习和工作
	（从小学填起，包括出国留学、进修等经历）
x年x月—x年x月  在xx小学上学    担任xxx
x年x月—x年x月  在xx中学上学    担任xxx
x年x月—x年x月  在xx大学上学    担任xxx
x年x月—x年x月  在xx单位工作    担任xxx

	近五年获得市级及以上各类荣誉情况

	（2019年1月1日以后，不含2024年。所获荣誉以政治类荣誉为主，填3-5项，不包括才艺类、竞赛类荣誉；市级及以上其他部门表彰的综合类荣誉，如三好学生、先进个人等可纳入。）
x年x月  被xx评为xx

	简 要 事 迹
	（围绕参评条件，突出重点，简明扼要，紧扣围绕“四个走在前”“四个新”重大任务发挥作用，不超过500字。后另附2000字事迹材料。）


	团组织意见
 所在单位
	



            （盖  章）
            年  月  日
	党组织意见
 所在单位
	




                （盖  章）
                年  月  日

	上级党组织纪检监察机关意见
所在单位上级党组织或
	


（学生团员不填）


            （盖  章）
            年  月  日
	意    见
县级团委
	

（市直属组织团员不填）


                （盖  章）
                年  月  日

	意    见
市级团委
	

（省直属组织团员不填）


            （盖  章）
            年  月  日
	意    见
省级团委
	



                 （盖  章）
            年  月  日 


说明：
1. “所属类别”指国有和集体企业、乡镇（含村、社区）、城市街道（含社区）、党政机关、普通高等学校（含高职）、中学（含中职）、其他事业单位、“两企三新”类组织。
2. 2017年1月1日以后入团的，需要填写发展团员编号。 
3. 所在单位党、团组织，团的领导机关必须从严审核申报对象是否存在不予参评的情形或不符合条件。

表2-4
“江苏省优秀共青团干部”申报表
	姓    名
	
	性    别
	
	民  族
	

	出生年月
	
	政治面貌
	
	学  历
	

	工作单位
	
	职  务
	

	身份证号
	
	2023年度本人所属团组织述职评议考核综合评价等次
（等次：好、较好、一般、差）
	

	联系电话
	
	担任团干部年限
	
	所属类别
	

	近五年个人年度工作考核结果（等次：优秀、称职、基本称职、不称职；未考核年度填写“无”）
	2019年
	2020年
	2021年
	2022年
	2023年

	
	
	
	
	
	

	“智慧团建”系统中所属团支部
规范名称
	
	参加“三会两制一课”情况
	

	家庭主要成员（父母、配偶、配偶父母、子女）

	姓名
	与本人关系
	工作单位
	职务

	
	
	
	

	
	
	
	

	
	
	
	

	
	
	
	

	
	
	
	

	工作简历
	（从小学填起，包括出国留学、进修等经历）
x年x月—x年x月  在xx小学上学    担任xxx
x年x月—x年x月  在xx中学上学    担任xxx
x年x月—x年x月  在xx大学上学    担任xxx
x年x月—x年x月  在xx单位工作    担任xxx

	从事团工作经历
	
x年x月—x年x月  在xx单位工作    担任xxx
x年x月—x年x月  在xx单位工作    担任xxx


	近五年获得市级及以上各类荣誉情况

	（2019年1月1日以后，不含2024年。所获荣誉以政治类荣誉为主，填3-5项，不包括才艺类、竞赛类荣誉；市级及以上其他部门表彰的综合类荣誉，如先进个人等可纳入。）
x年x月  被xx评为xx

	简 要 事 迹
	（围绕参评条件，突出重点，简明扼要，紧扣围绕“四个走在前”“四个新”重大任务发挥作用，不超过500字。后另附2000字事迹材料。）


	团组织意见
 所在单位
	
（盖  章） 
年  月  日 

	党组织意见
 所在单位
	





（盖  章） 
年  月  日 


	上级党组织纪检监察机关意见
所在单位上级党组织或
	








（盖  章） 
年  月  日 

	意    见
县级团委
	




（市直属组织团干部不填）



（盖　章） 
年  月  日 


	意    见
市级团委
	



（省直属组织团干部不填）


    

（盖　章） 
年  月  日 

	意    见
省级团委
	






（盖　章） 
年  月  日 



说明：
1. “所属类别”指国有和集体企业、乡镇（含村、社区）、城市街道（含社区）、党政机关、普通高等学校（含高职）、中学（含中职）、其他事业单位、“两企三新”类组织。
2. 所在单位党、团组织，团的领导机关必须从严审核申报对象是否存在不予参评的情形或不符合条件。
